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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说明
（一）采购人：邳州市官湖镇人民政府
（二）采购项目名称：邳州市官湖镇环卫一体化项目
（三）采购标的：邳州市官湖镇环卫一体化项目
（四）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五）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14074332.00元。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作业范围及主要内容
1、道路保洁：官湖镇镇区、园区、白埠主街道及大寨路道路的路面至两侧商铺、人行道、绿化带等区域的保洁及墙体野广告的清理。
2、垃圾转运、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运行管理：承担全镇范围内路线垃圾点位生活垃圾收集、巡回清运；垃圾中转站（1站2机）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运行管理和保洁等。
3、公厕管理与保洁：负责官湖镇镇区内5座公厕的日常保洁、管理维护、化粪池清理等。
4、有争议的区域，由监管方指定清理，中标单位须无条件执行。
5、垃圾桶采购及更换：投标人负责购置240L标准塑料垃圾桶1500个，具体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按采购人要求分批采购，并负责配置及更换，逐步淘汰原垃圾罐。损毁、淘汰的垃圾罐（桶）交由采购人处理。
（二）质量要求
1、道路保洁：符合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等级二级要求。
2、垃圾转运、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运行管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100%。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及徐州市《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管理规范》（DB3203/T1030—2023）的要求。
3、公厕管理与保洁：遵循“定时保洁、动态维护、卫生达标、便民舒适”原则，确保公厕无异味、无污渍、无杂物，设施完好、环境整洁。
4、240L标准塑料垃圾桶：符合国家《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GB/T28798-2012）及当地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设置规范。适配企业与小区的垃圾构成，满足厨余、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承载需求。适配国内主流品牌垃圾清运车的自动挂桶提升机构，可顺利放入标准垃圾压缩设备的投料口。
（三）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为3年。
三、作业标准及要求
（一）道路保洁
1、道路路面至两侧商铺、人行道、路沿石、树池、广场、节点、绿地、绿化带内垃圾、花坛内垃圾、景观水池等范围内的清扫保洁和漂浮物打捞工作，卫生死角清除。做到“四无四净”（无垃圾堆积、无沙石泥土、无果皮纸屑、无污水粪便；路面净、路牙净、绿化带净、边沟净），满足国家、行业质量标准及《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126-2022)要求。
2、绿化带保洁：绿化带采取拾、捡、扫的方式，保证绿化带内无烟头、纸屑、塑料袋等杂物，全天巡回保洁，保证随产随清。
3、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的保洁：果皮箱和垃圾收集容器每日进行保洁，做到箱体（收集容器）无污迹、无野广告，清洁光亮，内部垃圾不得超过容积的2/3，周围地面洁净。
4、垃圾桶（箱）的保洁：定时对垃圾桶（箱）进行擦洗，确保外观整洁、摆放整齐，无垃圾外溢现象，周围无散落垃圾。确保周围保持干净、无杂物、无异味、无污水。4-10月份期间，对服务项目范围内的垃圾桶（箱）进行药物消杀。
5、杂物清理：对快慢车道、人行道、花坛、树穴、墙根等处的砖头、瓦块、纸屑期塑料袋等杂物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道路路面及两侧干净整齐。
6、野广告清理：清理范围为所有承包区域、广场、建（构）筑物、市政、交通、环卫设施、管线、树木、地面及其他设施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
7、标牌、隔离栏清洗：对路道指示牌、标牌及隔离栏进行清洗及日常维护。巡回检查，如有损坏、倒地等影响交通的现象，及时扶正、维护并及时上报采购人。
8、垃圾及时收集清运，无积存、暴露垃圾，渣土撒漏及时清理。
9、人工普扫：道路及街道人工普扫时间为冬春季节（11月1日至第二年4月30日）早上6：00至8：00；夏秋季节（5月1日至10月31日）早5：30至7：30。在普扫结束时间之前必须完成首次路面普扫和首次垃圾清运工作，下午2：00进行第二次普扫，并及时清运垃圾，重要区域根据实际情况晚上再增加一次普扫。根据天气情况，可增加洒水频次，先进行洒水冲洗再保洁，具体根据采购人要求。
10、巡回保洁：道路普扫结束后，转入正常巡回保洁。冬春季节8：00至18：00，夏秋季节7：30至19：00。
11、道路冲刷和洒水：最低气温高于零摄氏度的天气，夜间要对道路进行冲刷，时间为晚上11：00至次日早上3：00，特殊要求除外。进行道路冲刷时，应按单边进行冲刷作业，且来回各一趟。最低气温高于零摄氏度的天气，白天上午10：00和下午3：00分别进行洒水降尘一次。道路夜间冲刷速度不得高于10公里/小时，白天洒水速度不得高于20公里/小时。（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中标单位应听从采购人安排随时进行道路冲刷和洒水工作）。
12、道路普扫率达到100%，保洁率达到100%。清扫时不逆风、不扬尘，应主动避让行人，不得随意乱倒。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道路的清扫保洁工作任务。
（二）垃圾转运、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运行管理
1、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100%。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及徐州市《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管理规范》（DB3203/T1030—2023）的要求。
2、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保持干净、整洁、无蚊蝇、无异味、无杂物，定期消杀毒。
3、垃圾清运实行“定点定车定人，固定清运”的原则，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车辆要求定期清洗、消毒，摆放有序。
4、保证垃圾分类清运，生活垃圾严禁和建筑垃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垃圾等混装清运。
5、清运车辆做到密闭化，运输过程中不得扬撒、泄漏，保持外观干净整洁、无异味。
6、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①负责垃圾中转站（1站2机）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管理及维护，定期维保并做好记录，确保设备完好，运行正常，制度健全，管理规范；②建立垃圾清运台账，中转站内及周边环境整洁，无积存垃圾、抛洒滴漏，称重设备正常使用，进出站等记录台账资料齐全，垃圾渗滤液按环保要求及时外运、无害化处置并做好记录；③垃圾收集转运率达到100%；运送的生活垃圾中无掺杂砖瓦石块、淤泥等非生活垃圾以及故意掺水等违规现象；④承担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水电费以及运行管理所产生的一切费用；⑤保障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及周边环境整洁、卫生。
（三）公厕管理及保洁
1、负责官湖镇镇区内5座公厕的日常保洁、管理维护、化粪池清理等。确保公厕环境整洁，设施功能完好，使用正常。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2、公厕设备设施的维修、更换及维护均由投标人负责，所需的设备设施、配件材料及易耗品等均由投标人承担；公厕保洁用的硫酸、檀香、拖把、扫帚等消耗品及劳保用品均由投标人承担；公厕的水电费由投标人承担。
3、公厕保洁范围：涵盖公厕室内外全部区域，具体包括：
室内区域：厕位（含蹲便器/坐便器、隔断、门、锁）、洗手台（含水龙头、台面、镜子）、地面、墙面、天花板、通风设施（排风扇、窗户）、照明设施、垃圾桶（箱）、无障碍设施、消毒设施等。
室外区域：公厕出入口地面、门前步道、垃圾桶存放区、标识牌周边、排水沟等。
4、公厕需遵循“定时保洁、动态维护、卫生达标、便民舒适”原则，确保公厕无异味、无污渍、无杂物，设施完好、环境整洁。
5、公厕需保证内外环境干净整洁，无“野广告”和乱张贴，每天保洁次数应不少于2次，定期消杀。
6、卫生清洁要求
（1）无异味：公厕内外无明显臭味、异味，每日至少进行2次集中通风换气，潮湿季节或使用高峰时段增加通风频次；使用符合标准的除臭剂，避免刺激性气味残留。
（2）无污渍：
厕位：蹲便器/坐便器内壁无尿碱、粪渍、水渍，外侧无污物；隔断板（门）正反面无涂鸦、污渍、手印，门锁无污物堆积。
洗手台：台面无积水、污渍、杂物，水龙头表面无水垢，镜子无水雾、污渍，清晰透亮。
地面墙面：地面无积水、痰迹、烟头、纸屑等杂物，缝隙无污垢；墙面无蛛网、霉斑、涂鸦，瓷砖缝隙无黑渍。
设施表面：通风口、照明灯具、开关、扶手等设施表面无灰尘、污渍，消毒设施表面干净整洁。
（3）无杂物：垃圾桶（箱）内垃圾不超过容积的2/3，无溢满、外漏；公厕内外无随意堆放的清洁工具、杂物，清洁工具（拖把、抹布、水桶）需分类存放于指定区域，避免交叉污染。
7、设施维护要求：“定期巡检+及时维修”，保障设施功能完好。
（1）核心设施维护
基础设施：蹲便器/坐便器无破损、漏水，冲水功能正常；水龙头无滴漏、损坏，出水顺畅；洗手台、隔断板无裂缝、松动；门锁、门把手完好，开关灵活。
辅助设施：照明灯具（顶灯、镜前灯）亮度充足，无损坏、闪烁；排风扇运转正常，无噪音、故障；扶手牢固无摇晃、无锈蚀；垃圾桶（箱）无破损，分类标识清晰。
安全与便民设施：防滑地砖无破损、无松动；指示牌标识完整、清晰，无褪色、破损，安装位置醒目、规范；充电插座需符合安全标准，无裸露电线。
其他设施：门、窗、隔断、消毒设施等功能完好。
（2）维护频次与责任
日常巡检：保洁员每日上岗后、下岗前各1次，发现损坏立即记录并上报管理责任人；
定期检修：每月1次全面排查（如水电线路、化粪池管道），每季度1次深度维护（如扶手加固）；
维修响应：一般故障（如水龙头漏水）24小时内修复；重要故障（如冲水系统失效、照明全灭）4小时内紧急处理，期间需设置“暂停使用”标识并引导至就近公厕。
8、卫生安全与防疫要求
（1）消毒管理
消毒范围：高频接触部位（门把手、冲水按钮、扶手、洗手台）、如厕器具（蹲便器内壁、坐便器圈）、地面（重点是蹲位下方、垃圾桶周边）；
消毒剂选择：使用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浓度按说明书配比，避免腐蚀设施）或医用酒精（用于小面积消毒，避免接触明火）；
消毒记录：建立《公厕消毒台账》，记录消毒时间、区域、消毒剂种类、操作人员，便于追溯。
（2）垃圾与污物处理
垃圾分类：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废弃口罩专用桶”（封闭式，每日消毒后清运至指定医疗垃圾点）；
污物处理：化粪池清掏需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掏过程中做好防泄漏、防异味措施，清掏物按环保要求处置，不得随意倾倒；
禁止行为：严禁将垃圾、杂物倒入冲水管道（避免堵塞），严禁在公厕内丢弃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发现后立即清理并上报。
（3）人员健康管理
保洁员需持有效健康证，穿戴工作服、手套、口罩（必要时戴护目镜），工作后及时洗手消毒；
若发现如厕人员有呕吐、腹泻等症状，需立即对相关区域强化消毒，并提醒其做好个人防护。
9、公厕位置
	序号
	公厕位置
	数量
	备注

	1
	英才路（官湖中学东）
	1座
	

	2
	复兴东路（老执法局东）
	1座
	

	3
	大市场
	1座
	

	4
	国税局
	1座
	

	5
	白埠中学
	1座
	


四、其他服务要求
1、配合各级环境卫生管理、监管部门做好检查考核工作。
2、如遇重大活动及上级检查，按采购人工作要求进行实时保洁。重大活动或应急任务期间，需延长作业时间；特殊天气可适时调整作业计划，但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人并经采购人同意。
3、积极协助采购人及上级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对个人和单位违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取证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4、做好紧急、突发事件及重大活动的处理预案，如疫情防控、恶劣天气、特殊季节性保洁、道路大面积污染、重大活动等保障处理预案。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做好保洁及清运工作。
5、采购人交办的临时、紧急任务（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6、对群众投诉的涉及道路清洁及生活垃圾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处理解决，以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五、工具用具及服装的要求
1、工具用具配置：
投标人需按标准为每位保洁员配备必备的保洁作业工具及材料，具体标准如下：
（1）大扫把、小扫把：每人每月不低于2把，确保满足日常清扫需求。
（2）铁锨、簸箕、垃圾捡拾器：每人1套，随坏随换，保证工具正常使用。
（3）特制工具：根据绿化带、沟渠等保洁区域的具体情况，配备相应的垃圾清理特制工具，提高保洁效率和质量。
（4）消毒药剂：根据垃圾桶、公厕、车辆、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卫生情况，及时采购并使用符合标准的消毒药剂，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2、服装及劳保用品配置：
（1）服装：①每位人员（共145人）配备工作服；每年配备夏装2套、春秋装1套、冬装1套；②每位人员（共145人）配备雨衣1套、雨靴1双。③服装式样需符合环卫管理部门规定，印有单位标识，且具有明显安全反光装饰，确保作业人员安全。
（2）劳保用品：投标人需定期为人员发放劳动防护及福利用品，包括但不限于手套、口罩、安全帽等，发放频率不低于每季度1次，具体用品及发放时间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但需提前书面告知采购人。
3、投标人需建立工具用具及服装的采购、发放台账，记录采购数量、金额、发放对象、发放时间等信息，采购人有权查阅台账。
六、办公场所要求
投标人中标后需在项目所在地（邳州市官湖镇）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非住宅小区类），应满足办公、仓储、停车要求。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提供场所相关证明材料（自有房产证原件或租赁合同原件及出租方房产证复印件）供采购人核查。如中标人未按本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所有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七、人员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序号
	岗位
	人数
	备注

	1
	项目经理
	1
	负责项目整体统筹管理、协调沟通等工作，需具备3年以上环卫项目管理经验。

	2
	项目副经理
	2
	分别负责车辆管理和人员管理工作，需具备2年以上相关管理经验。

	3
	班组长
	3
	负责各路段区域的日常作业管理、人员调度等工作。

	4
	道路保洁员
	115
	按照要求的保洁路段开展道路保洁工作，具体人员分配按采购人要求调整。

	5
	公厕保洁员
	5
	负责公厕的管理、保洁等工作。

	6
	垃圾转运工（含挂桶工）
	9
	负责生活垃圾收集、巡回清运及挂桶等工作。

	7
	站管
	2
	负责垃圾中转站及垃圾分类处置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设备维护、保洁、台账记录等工作。

	8
	车辆驾驶员
	8
	负责垃圾清运车、洒水车等作业车辆的驾驶工作，需持有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且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验，无重大交通事故记录。

	合计
	
	145
	


（二）保洁路段及保洁员人数要求
	序号
	保洁路段
	人数
	备注

	1
	白埠街道
	3
	

	2
	白果路
	1
	

	3
	北京东路
	4
	

	4
	北京西路
	5
	

	5
	大架沟
	1
	

	6
	大市场
	11
	

	7
	大寨路
	5
	

	8
	发展路
	4
	

	9
	福尔路
	1
	

	10
	福尔路至钢河桥（邳苍路两侧）
	2
	

	11
	复兴东路
	3
	

	12
	复兴西路
	3
	

	13
	工业园区（科创中心门前路，西至坊黄路延伸段，东至汇友路）
	1
	

	14
	工业园（玉水路全段）
	1
	

	15
	汇友路全段
	3
	

	16
	上海路全段至延申路
	5
	

	17
	泰山路全段
	5
	

	18
	邳城路及辅道
	5
	

	19
	和谐小区法庭至邳城路
	1
	

	20
	解放路
	5
	

	21
	粮食市场
	1
	

	22
	邳苍路（主街道及两侧辅路）
	38
	

	23
	邳苍路主路、上海路红绿灯至柳湖路红绿灯主路
	1
	

	24
	复兴东路向南至小南京路沿河路两侧
	2
	

	25
	英才路
	3
	

	26
	英才路原中转站向南延伸至大架沟
	1
	

	合计
	
	115
	


说明：以上保洁路段及人数安排仅供参考，中标后根据实际情况按采购人要求调整，道路保洁总人数（115人）要求不变。
（三）人员其他要求
1、所有拟配备人员，其中男性不得大于60周岁、女性不得大于55周岁。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和传染病，具备正常从事岗位工作所需要的身体条件。
2、所有人员无犯罪记录、无恶习、无复杂社会关系。
3、驾驶员、作业人员需经过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作业规范、安全知识、设备操作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投标人需建立培训档案，记录培训内容、时间、考核结果等，采购人有权查阅。
4、管理人员需专职从事本项目日常作业管理工作，不得兼做其他工作；驾驶员需严格按照规定驾驶车型，不得无证驾驶或违规驾驶。
5、投标人需建立人员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工作纪律、考核办法等，加强对人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6、投标人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的规定，按时按月足额向人员发放工资，不得拖欠，工资标准不低于邳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按要求发放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福利待遇，为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按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执行），并为所有人员购买商业险（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意外伤害险、第三者责任险等），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价格中。
7、保洁人员应坚守岗位，上岗统一着工作服（反光服），雨雪天气要着统一雨衣作业，整洁干净，作业工具按要求配备。严格按照清扫保洁作业规范作业，服务文明优质。清扫时不逆风、不扬尘，应主动避让行人，不得随意乱倒；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清扫保洁工作任务。在作业时严禁向沟塘坑渠内及房前屋后倾倒垃圾，将清扫的垃圾倒入指定的垃圾收集容器内，严禁在道路上中转焚烧垃圾，严禁将垃圾、积灰尘土、杂物倒入绿化带、墙边、路边以及果皮箱内或扫入下水道。
八、作业设备（车辆）配置要求
（一）作业设备（车辆）配置投入基本要求
	序号
	设备（车辆）名称
	数量
	单位
	规格参数与要求

	1
	8吨垃圾压缩车
	3
	辆
	要求配备新车（车辆行驶证上的注册日期为2025年6月1日（含）之后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备良好的压缩、清运功能，车况良好，手续齐全（含行驶证、保险等）。

	2
	5吨垃圾压缩车
	3
	辆
	要求配备新车（车辆行驶证上的注册日期为2025年6月1日（含）之后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备良好的压缩、清运功能，车况良好，手续齐全（含行驶证、保险等），满足中小型区域垃圾清运需求。

	3
	8吨洒水车
	2
	辆
	要求配备新车（车辆行驶证上的注册日期为2025年6月1日（含）之后的）。具备道路冲刷、洒水降尘功能，洒水范围、水量可调节，符合相关作业标准。

	4
	快速电动三轮保洁车
	100
	辆
	要求配备新车（采购日期为2025年6月1日（含）之后的，以采购发票上日期为准）。续航能力强，载重量满足日常保洁需求，操作便捷，安全性能良好。

	5
	240L标准塑料垃圾桶
	1500
	个
	新购置并负责更换。垃圾桶技术参数附后。



240L标准塑料垃圾桶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容积：额定容积240L；
（2）基础材质：高密度聚乙烯（HDPE），符合GB/T11116-2009标准，确保耐候、耐冲击性；
（3）环保要求：不含铅、镉、汞等重金属，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含量符合GB6675.4-2014，可用于普通生活垃圾收集（非医疗、食品场景）。
（4）壁厚：均匀壁厚5-6mm，桶底、桶口加强部位壁厚8-10mm，防止搬运和倾倒时变形；
（5）把手与防滑：桶口两侧设防滑把手（宽度≥25mm，厚度≥12mm），方便人工搬运；桶底为凹凸纹理设计，避免滑动；
（6）挂桶机构适配：桶口两侧挂耳位置符合GB/T28091-2011《垃圾车术语》中对240L垃圾桶挂桶的尺寸要求，可适配国内主流品牌垃圾清运车的自动挂桶提升机构；
（7）垃圾压缩适配：可顺利放入标准垃圾压缩设备的投料口，桶身尺寸与压缩设备进料通道匹配，无卡滞现象。
（8）配套桶盖：配套桶盖与桶口贴合紧密，盖合后缝隙≤1mm，盖合后无松动；桶盖采用卡扣式或铰链式设计，开启角度≥120°，关闭后密封良好。
（9）配套附件：脚踏装置、移动轮。
脚踏装置：脚踏板行程100-150mm，操作力≤30N，使用寿命≥10000次开启关闭循环；
移动轮轮子直径≥150mm，采用橡胶材质，轮轴为镀锌钢轴，承重能力≥150kg，推动时无明显卡顿，使用寿命≥5000m移动距离。
（二）其他说明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81][bookmark: OLE_LINK182]1、投标人需建立设备（车辆）管理制度，明确设备（车辆）的采购、验收、使用、维护、保养、报废等流程，建立设备（车辆）台账，记录设备（车辆）的型号、数量、购置时间、使用状况、维护记录等信息，采购人有权查阅台账。
2、企业、单位及小区内的垃圾罐由于多年使用破旧，大多数无法修复使用，投标人中标后需按照采购人要求分批次采购240L标准塑料垃圾桶，共采购1500个，采购后需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逐步淘汰原垃圾罐。若垃圾桶出现损毁、损坏，由投标人负责维修或更换，确保满足使用需求，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投标人负责。损毁、淘汰的垃圾罐（桶）交由采购人处理。
3、采购人提供2辆8吨压缩车、2辆3吨压缩车、2辆勾臂车供投标人使用或备用。车辆维修、保养、油费、年审、保险等一切费用均由投标人负责；若因投标人使用不当或维护不及时导致车辆损坏的，投标人需承担维修费用或赔偿责任。如车辆因超出使用年限等原因需做报废处理，采购人有权从服务费用中扣除车辆相关费用，具体费用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4、投标人需定期对作业设备（车辆）进行维护保养，每月至少进行1次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保证设备（车辆）完好率达到95%以上；若设备（车辆）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投标人需在24小时内安排维修或调配备用设备（车辆），确保不影响作业进度。
九、进退场交接
1、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必须在采购人规定时间内与原服务公司进行交接；中标人应及时与采购人沟通，了解相关情况，尽快做好接管原服务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对设施、设备逐项进行交接前的调试和测定；交接期间中标人应积极配合，采购人负责监督交接。中标人应至少在约定开始履约之日前10天开展进场准备工作。
2、本项目合同期结束后，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配合新中标人做好移交工作，无条件配合移交下一合同期内的中标人。
十、投标报价的相关说明
1、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含投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垃圾桶、车辆投入及使用费（含采购人提供车辆的维修、保养、油费、年审、保险等费用）、公厕化粪池清理、渗滤液处理、服装费、清扫工具费、耗材费、易耗品费、办公场所费用、相关税金、保险费、合理利润以及投标人认为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本合同价款以外的任何费用。
2、投标人应当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服务人员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等。
3、报价不得违反邳州市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规定和邳州市关于社会保险基数的相关规定。采购人有权进行核查，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供应商如不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书面说明以及证明材料，以及供应商违反上述规定，都将被采购人认定为该供应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所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形，该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报价须充分考虑服务期限（合同期限）内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因素和社会保险基数调整因素。
5、投标人应当自行为服务人员办理必需的保险，并为所有人员购买商业险。有关人员伤亡及第三者责任险均应当考虑在报价因素中。
6、报价需充分考虑服务期限（合同期限）内的市场因素和成本变化状况的风险。
7、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的，除合同约定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